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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办问题

冠县贾镇相里村村北和村东有多家大型养殖场，夏

天粪便味道刺鼻，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疑似偷排污水。此

处养殖场距离河道及村庄太近，来电人认为场区建设不

合理，要求尽快拿出治理方案。

阳谷县寿张镇闫集村内的污水处理站发出较大噪

声，要求治理。

茌平区中国石化第一加油站西30米因违建停车场，

现已拆除，地面由建筑垃圾铺垫，车辆通过时扬尘严重，

要求清理建筑垃圾，恢复土地原状。

冠县定远寨镇309国道日月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将

污水排放到马颊河大桥桥西路南的位置，污水流至马颊

河内，导致河水污染、鱼类死亡，要求治理。

旅游度假区民生凤凰城2号院16号楼与17号楼下

面二嫂子烧烤饭店营业期间排风扇噪声严重，影响居民

正常休息；油烟外排，要求尽快治理。

每逢刮北风，东阿县阳光路阳光小镇小区附近存在

较大异味，气味来源不详（阳光小镇小区北侧有较多工

厂），要求治理。

东昌府区花园北路电大北边周公河河水发黄发黑、

发臭，下雨期间污水往河里流，河内垃圾很多，要求尽快

清理河道垃圾，恢复水质。

不明人员将生活垃圾填埋在东昌府区建设路与新纺

街交叉口城乡伟业绿地小区东区南邻的工地内（工地名

称不详，垃圾填埋位置在工地内西门东北方向），污染土

壤，要求查处。

茌平区振兴街道赵官屯小学东侧有一厂房，从厂房

往北有一从事水箱喷漆的小型作坊，喷漆过程异味刺鼻，

要求尽快处理。

东昌府区（道路名不详）龙山南区小区28号楼南侧

（东昌府区公安局分局办公楼北侧），小区外河沟内的污

水存在较大异味，并且存在人员使用生活垃圾和建筑垃

圾填埋该河沟，要求治理。

高唐县祁寨北村，东兴路东首小树林十字路口向北

500米路东铁围挡以东全是建筑垃圾，未进行覆盖，气味

刺鼻，影响周边居民生活，要求尽快处理。

高唐县开发区泉林电厂南侧的工厂（厂名：美能钻

石，具体不详）挖掘高唐县尹集镇陈堤子村（金堤社区）耕

地内土方，并将土方售卖，破坏10多亩耕地，要求治理。

高唐县尹集镇王官屯村村东头有一养鸭场（负责人：

良振勇），鸭粪直接倾倒到田地（莱茵河社区华王庄东头

通菏泽的高速东路北）。要求尽快处理，制止倾倒行为。

每逢下大雨，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纬二路东首（宏河

宾馆东邻）工厂（工厂无名称）排放污水，要求治理。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观邸小区东北方向工厂

（工厂名未知）凌晨4—5时外排烧骨头的刺鼻气味，严重

影响周边居民生活，要求尽快治理。

不明人员将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倾倒在东昌府区新

区街道墩台王村耕地（耕地位置在五里铺回迁区南侧）

内，要求治理。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外环徒骇河大桥东200米左

右路北有一化工厂（名字未知），厂里面的罐往外冒烟，气

味刺鼻，夜间刮北风尤其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要求尽快

处理。

莘县徐庄镇八里庄村仲子庙干渠河水污染（黑水），

存在异味（臭味），导致鱼类死亡，污染源不详，要求治理。

冠县东古城镇陈井村东南 500 米左右原陈井砖厂

（现已拆除），现场存在较多建筑垃圾，污染环境，要求及

时把建筑垃圾清理，希望尽快处理。

每天18：10左右开始，东昌府区嘉明工业园嘉隆路

18号院内异味（臭味）较大，该院内厂房（厂房无名）产生

的异味，要求治理。

临清市运河文化广场高音喇叭唱戏、唱歌、广场舞、

直播，噪声扰民。

冠县建设路，道路夜间施工。

东阿县高集镇邱庄村、高集镇渐庄村、宗庄村济附近

高东高速夜间施工，渣土车夜间运输。

莘县伊园街道路夜间施工。

东昌府区东昌路聊城市人民医院北区新建大楼3楼

排风扇直接面向颐和园小区19号楼，排风扇发出噪声。

东阿县如意苑小区西沟渠有施工队夜间施工，噪声

扰民。

因东昌府区张炉集镇胡金堂村西首张沙路50米路

东存在垃圾场，导致周围存在垃圾（生活垃圾和建筑垃

圾，2亩左右，存在两年），下雨时污水外溢，要求尽快治

理。

茌平区乐平铺镇郝集工业园门口存在较多毒气罐

车，运输至工业园某企业（可以带领工作人员前去）生产

化工品，在厂区偷埋排污管道（不明位置），要求治理。

冠县东古城镇陈井村东南角309国道南65亩地被倒

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以及部分医疗垃圾，严重影响环境

（有视频和照片），要求查处。

高唐县鼓楼路金城贵园小区附近存在异味（化工

味），疑似小区南侧100米左右的合盛化工厂排烟导致，

影响居民生活，要求尽快查处。

阳谷县大布乡政府路存在两家洗鹅毛的加工厂（名

称不详，大布乡卫生院向东200米路北），工厂向地下排

水，导致周边农作物死亡，要求尽快查处。

莘县古云镇文明寨村村南东染化工厂存在向河道

（如：马颊河）及地下排放污水现象，并使用建筑垃圾填堵

马颊河（手中有相关材料），要求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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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7月26日，冠县县政府组织贾镇政府、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等部门相关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贾镇相里村北和村东有冠县冠东养猪场、子庆肉鸭养殖

户、占军肉鸭养殖户，均不在“禁养区”内。养殖场符合环评和排污许可制要求，有粪污贮存设施，能合理利用，不存在粪污和养殖废水偷排偷放、乱排乱放行为。1.关于异味问题。7月26日，冠县

环境监控中心检测人员选取两家养殖场下风向位置对异味进行了取样检测，检测报告显示臭气浓度均未超过排放标准。2.疑似偷排污水问题。7月26日，执法人员对河道及养殖区域进行徒步

排查，未发现养殖废水偷排偷放行为。另外，发现林中堆放有牛粪，为村民马玉强购买准备秋后用于自家农田，现已要求其进行清理，截至7月27日16时30分，牛粪已清理完毕。

7月26日，阳谷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寿张镇政府等成立联合调查组，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信访反映的阳谷县寿张镇闫集村内的污水处理站位于闫集村西北

侧，于2024年1月建成验收投入运行，运维单位为阳谷璟和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现场检查发现，噪声源为设备间内曝气风机。该处理站建成后，为减少噪声对附近村民的影响，将曝气风机时间调

整为6时至21时。根据信访反映的问题，7月26日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处理站昼间噪声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功能区类别标准。

1.地面由建筑垃圾铺垫，车辆通过时扬尘严重。经调查，部分地面存在建筑垃圾铺垫现象，现场已督促停车场负责人对建筑垃圾进行清理，并采取洒水降尘措施，做到常态化管理，减小扬尘

的产生。2.要求清理建筑垃圾，恢复土地原状。经调查，因前期拆违建（原齐丽丽房屋）的建筑垃圾未清走，导致场地东北侧暂存的建筑垃圾未能及时清运，针对该问题，现已督促停车场负责人对

地面上建筑垃圾进行理。目前，该问题已整改完成。

7月26日，冠县县政府组织定远寨镇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相关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信访反映的冠县定远寨镇309国道日月通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实为冠县润铸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定远寨污水处理厂），东邻马颊河，有排污许可证，安装有出水自动监测在线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废水排放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该公司北大门西侧约100米处有一排水口，为公司废水排放口，废水通过路边沟向东排入马颊河。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调阅废

水在线检测历史数据（2024年7月16日—7月25日），外排水无日均值超标现象。经对周边群众进一步调查了解，该公司东侧马颊河上游、下游均未发现鱼类死亡现象。7月26日，冠县环境监控

中心工作人员对冠县润铸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废水排放口废水和马颊河大桥河水进行采样分析，检测结果显示，冠县润铸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废水排放口氨氮0.376mg/L、化学需氧量39mg/L、总磷

0.417mg/L，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马颊河大桥河水氨氮1.82mg/L、化学需氧量27mg/L，总磷0.284mg/L，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2022）V类标准。

7月26日，度假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件反映的是位于民生凤凰城2号院16号楼与17号楼下面的二嫂子烧烤饭店，于2021年4月营业。现

场核查发现，该饭店排风系统声音微小，安装有油烟净化设备，经查阅台账，油烟设备每月进行清洗。油烟排放管道密闭良好，油烟经净化后排放。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噪声和油烟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均达标。

7月26日，东阿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东阿县分局人员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东阿县阳光小镇小区位于东阿县经济开发区阳光路南侧，北邻山东聊城北方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和东阿吉电能源有限公司，一路相隔，距离大约100米。该小区于2023年3月份交房后开始陆续入住，目前入住率约50％。经对该小区住户进行走访，部分住户反映东阿吉电能源有限公

司和山东聊城北方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存在排放异味的情况。东阿县分局执法人员立即对上述两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情况汇总如下：1.山东聊城北方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纺筒纸板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07年12月通过原山东省环境保护厅批复，2009年6月通过建设项目环保验收，已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该公司针对污水处理站的水解酸化池、平流池、沉淀池和塑料皮

贮存车间产生的异味采取密闭手段，并配套建设了一套喷淋塔+生物滤塔除臭设施，两台破浆机产生异味通过管道引入喷淋塔+活性炭吸附设施处理后排放。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常生产，配套

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现场发现该公司污水溢流池和浆液污泥搅拌池为半密闭状态，且存在异味，东阿县分局要求该公司对污水溢流池和浆液污泥搅拌池进行密闭，并加装废气管道，将臭气引

入喷淋塔+生物除臭设施处理，预计8月16日前整改完成，另外该公司针对异味问题，主动采取了喷雾器喷洒除臭剂的措施。2.山东东阿吉电能源有限公司2×24MW热电机组项目2003年10月

（鲁环审〔2003〕108号）通过原山东省环境保护厅批复，于2010年9月（鲁环验〔2010〕140号）通过建设项目环保验收，已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该项目主要原料为煤炭，煤炭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污染物通过脱硫、除尘、脱硝工艺处理后由150米的烟囱排出，已安装在线检测设备并联网。经调阅该公司在线设备近期检测数据，未出现数据超标情况。现场检查时，

在厂区内未发现异味情况。针对举报人反映的异味问题，市生态环境局东阿县分局已委托第三方公司对上述两家企业开展夜间检测，视检测结果进一步处理。

经调查，周公河（新区段）位于东昌府区北部，全长5.7公里，起点为周公河南水北调节制闸，终点为二干渠倒虹吸，新水河和青周渠（常年无水）为周公河一级支流。周公河（新区段）无地表径

流为河道补充水量，仅靠新水河污水处理厂外排中水和新水河上游来水补充，水量有限，同时新水河承担城市中心的排涝功能，周公河为建成区重要的排涝输送通道。该问题反映为花园路至二

干渠段，经现场排查，未发现周公河河水发黄发黑、发臭现象，未发现该处有排污口，河道内有少量漂浮垃圾。

经调查，该处为谷庄片区拆迁工地，2022年4月启动，该项目总面积180余亩。拆迁住宅352户，拆迁企业1家，现有3户6处房屋未拆迁。拆迁零尾后，为防止扬尘，新区街道对分布零散、不规

则的建筑垃圾进行了平整，并进行了全面覆盖。待拆迁零尾工作完成后，统一将片区内的建筑垃圾进行清理。

7月26日，茌平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分局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有关情况如下：经核实，来电人反应的企业为茌平县茌星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该公司生产工艺不涉及

喷漆工序，现场未发现喷漆设备和喷漆痕迹，检查时切割工序处于停产状态，但地面残留切割时产生的粉末存在轻微异味，故该问题部分属实。现已督促企业对切割工序进行二次封闭作业，并配

备除尘收集设施。

该举报与编号D3LC20240724043、编号D3LC20240725008举报内容基本一致。经调查，该处废弃河沟位于柳园街道刘营村，因经常有人倾倒垃圾，加之雨后雨水积存，对附近环境造成很大影

响。刘营村为彻底治理，按照前期设计方案对废弃河沟用土方进行了回填，并使用土工布予以覆盖，经核实回填土方中存在部分建筑垃圾，现已停止回填。该处因地势低洼，内部积水为雨水积存

形成。现场查看，水体颜色为微黄色，水面有浮萍，无刺鼻气味。东昌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委托山东润景检测有限公司对该河段积水进行取样检测，经检测该河道积水氨氮、溶解氧、透明度、氧化

还原点位均未达到黑臭水体标准。

7月26日，高唐县政府组织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高唐土地发展有限公司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经查，该地块为储备用地。现场调查时，确有部分建筑垃

圾未覆盖现象，现场无异味。

7月26日，高唐县政府组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山东金堤农牧有限公司擅自在尹集镇陈堤子村取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3年

7月13日立案调查，并于2023年11月10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3（9）号。对于该行为，一是对山东金堤农牧有限公司处以破坏耕地每亩4万元开垦费7倍的罚款，面积为3480平方米（折合

5.22亩）共计罚款1461600.00元；二是尹集镇政府已与陈堤子村委协商一致，拟办理设施农用地备案。

7月26日，高唐县政府组织县畜牧水产事业中心、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尹集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此地块属人和街道华王村，位置远离周边村庄

及住户，权属人为养殖户梁振勇的姐姐；该处地块为养殖户梁振勇承租并预留种植白菜；养殖户梁振勇于7月10日将其囊池发酵腐熟后的肥水，采取拉运的方式，运输至该地块还田利用；因近期

连续多次降雨，该地块未及时翻耕，现场有肥水痕迹。

7月26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嘉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举报人反映的企业名称为聊城市新锐锋金属表面处理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502MA3C0GMG8G，法定代表人：张天雨，地址位于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纬二路最东首路北。该公司生产项目为金属表面处理项目，该项目于2015

年10月编制环评报告表，2016年6月20日办理环评审批手续，2019年6月通过自主验收，2020年7月26日取得排污许可证。该公司2021年12月编制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2022年2月11日向聊城

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备案。检查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未生产。该公司生产工艺为钢管—酸洗—水洗—硅烷化—水洗—皂化—晾干—成品，产生的废水为水洗工艺废水，废水经该公司

配套的污水处理设施中和处理工艺后，经中和+凝絮+沉淀处理。根据该公司排污许可证水污染物排放章节要求，公司废水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W55号井，经污水管网进入聊城市润河

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排放。检查人员现场核实该公司污水处理站运行台账，已落实污水处理相关措施。7月27日，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公司外排废水进行取样

检测，待检测结果出具后进一步处理。经对该公司地势情况进行核查，发现该公司所处位置为嘉明经济开发区凤凰片区辖区地势低洼地段，路面高层差约60厘米，举报人反映的现象应是汛期降

水量过大、排水不畅导致的雨污水混流。该地段每逢下雨时路面积水严重，需一至两天才能完全排完积水，加之此处管网长时间未清淤，管网内沉积淤泥杂质严重，在此情况下极易出现雨水、污

水混合，导致管网中的污水外溢。

7月26日，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组织市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东城街道办事处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根据来电人反映异味问题，联合调查组到达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观邸小区附近排查，该小区东邻中华路、北邻滦河路、南邻华宇路，对信访区域排查过程中未闻到来电人反映外排烧骨头的刺鼻气味。来电人反映东北方向涉味企业主

要集中在牡丹江路北部，包括聊城开发区六合饲料有限公司、山东川成医药有限公司、希杰（聊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乖宝宠物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夏林（聊城）饲料有限公司、山东华宝饲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希杰（聊城）饲料有限公司等企业，上述企业均环评手续齐全。希杰（聊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产生异味环节为玉米加工干燥工序、发酵工序、产品干燥工序及污水处理，产

生的异味经过洗涤塔、旋风分离器、气雾分离器、RTO焚烧炉分别处理后排放。乖宝宠物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产生异味环节为主粮车间干燥和冷却两个工序，经微波光氧净化处理后排

放。聊城开发区六合饲料有限公司主要产生异味环节为制粒工序，采用喷淋塔降尘过程中添加除味剂吸收处理后排放。山东川成医药有限公司主要产生异味环节为投料和反应工序，经冷凝、收

集+两级水喷淋+一级碱喷淋+树脂吸脱附治理后排放。山东华宝饲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异味产生主要为冷却工序，经洗涤喷淋塔处理过程中加除味剂吸收处理后排放。夏林（聊城）饲料有限公

司不生产发酵料，仅有对原料粉碎工艺，生产环节无异味产生，唯一异味来源为粮食原辅料，采用旋流喷淋塔治理。希杰（聊城）饲料有限公司主要产生异味环节为制粒工序，采用气旋喷淋塔设施

进行处理后排放。其中山东华宝饲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希杰（聊城）饲料有限公司、夏林（聊城）饲料有限公司3家企业夜间和节假日不从事生产。7月26日22时至7月27日凌晨5时，市生态环

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4家存在夜间生产的涉味企业进行了厂界臭气浓度有组织废气及厂界无组织废气检测。聊城开发区六合饲料有限公司、希杰（聊城）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乖宝宠物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川成医药有限公司检测时企业正常生产，环保治理设施运行正常，现场布点、采样、检测过程均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技术规范，检测结果

显示达标。

经调查，该区域位于向阳北路五七里铺回迁工地南邻，2016年纳入棚户区改造征收范围，并对地上附着物进行清表。截至目前，土地尚未征收，现场发现周边物流公司硬化路面时临时存放的

铣刨料，未发现生活垃圾。

7月26日，经开区管委会组织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区分局、东城街道办事处会同现场督导9组工作成员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经现场排查，信访人反映的聊城市三江

化工有限公司环保手续齐全，为排污登记管理单位，生产工艺为盐酸—槽车—泵—储罐—泵—槽车—出厂，污染物主要为盐酸储存、装卸过程产生的有组织HCL及无组织非甲烷总烃（以VOCs

计），产生的废气经过水喷淋塔吸收处理后排放。检查时，该企业正常生产，治理设施正常运行，未发现厂区内贮存罐冒烟，也未闻到刺鼻气味。经调阅该公司今年以来自行检测报告，未发现存在

废气超标排放现象。7月27日，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区分局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公司有组织废气及厂界无组织废气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均达标。

7月26日，莘县县政府组织徐庄镇政府及相关部门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调查核实：经调查，该村是农村雨污分流非改造村庄，人口众多，穿村而过的小寨沟为农灌河道，7月中上旬几次强降雨冲

刷，导致少量垃圾及生活污水随雨水流入，由于近期持续高温，河面水位降低，上游来水断流，八里庄河段水底沉积物等垃圾受高温影响，产生物理和化学反应，使水体产生浑浊。经对该河道水质

检测，符合农田灌溉标准。

7月26日，冠县县政府组织东古城镇政府、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工作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核查，举报地点为东古城镇原陈井村砖窑厂，该窑厂于2017年拆除，拆

除后建筑垃圾一直未进行清理，现该窑厂厂区租赁给冠县万臻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进行物流园停车场建设。因地势较低，用建筑垃圾进行平整场地，并非私自倾倒建筑垃圾。根据聊城市《关于印

发〈聊城市规范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工作方案〉（修订版）的通知》，建筑垃圾可用于工程回填、堆坡造景、低洼填平、土地整治等综合利用。

7月26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嘉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东昌府区嘉明工业园嘉隆路18号院内有厂房14个，其中有5

个仓库、1个空厂房，共有8家生产企业。经现场查看，上述企业中存在产生异味工艺的企业有1家，为聊城市阿尔发特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502MA3FDEBM5H，法人宋新祥，

地址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嘉明经济开发区嘉隆路18号院内08号，主要从事农产品初加工（蛋制品）及销售，属于仅混合分装环评豁免类企业，已办理排污许可管理登记表。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

在生产，生产工艺为外购鲜鸡蛋—破壳—分离—混合—消毒—分装—销售。现场主要设备为冷冻储存箱、打蛋机、消毒罐、储存罐、混合搅拌罐、分装机。经核实，该公司产生异味的来源为厂门口

配送蛋液的配送车及生产中临时存放的蛋壳，异味情况不明显。

临清市政府组织公安、综合执法局和新华路街道办事处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临清市运河文化广场地处临清市中心城区，周边多个居民小区，人员密度较大，南

邻临清剧院，是临清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该广场有多个广场舞、唱戏、唱歌、直播、健身气功、武术等使用高音音响活动的群体，音响使用时产生较大噪声。主要时段集中在6：00—8：00，17：

00—22：00。

7月26日，冠县县政府组织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冠县城市防洪排涝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建设路（北环路-南环路）〕于2024年4月开工，该道路

为建成区南北方向城市主干道，全长6700米。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改造建设雨水管网、支管、检查井，以及恢复路面等。经调查，该工程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相关规

定，在早7点至晚10点进行施工作业。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城市管理部门对建设路（北环路—南环路）工程开展了夜间巡查，未发现夜间（晚10点至次日早6点之间）施工行为。

7月26日，东阿县政府组织县交通局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调查人员立即与施工单位取得联系，并前往举报地点进行现场核实，存在夜间施工情况。

7月26日，莘县县政府组织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有关情况如下：经核实，莘县城区排水防涝设施及周边配套建设与提升工程伊园街（工农路—东升路）于2024年3

月开工，该道路为莘县东西方向城市主干道，全长4300米。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改造建设雨水管网、支管、检查井，以及恢复路面等。经调查，该工程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相关规定，在早7点至晚10点进行施工作业。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城市管理部门对伊园街（工农路—东升路）工程开展了夜间巡查，未发现夜间（晚10点至次日早6点之间）施工行为。

7月26日，市城市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经查，聊城市人民医院因业务需要，在3楼建有排风机用于病区排风换气。经向现场工作人员核

实，在风机运转期间，确有居民反映风机噪声较大，影响休息，为此医院对排风机运转进行限时关闭。2024年6月，聊城市人民医院委托山东中环格亿检测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噪声检测，经检测，

均在合格范围内。经执法人员现场核查，3楼排风机现已停止使用，处于关闭状态。

7月26日，东阿县政府组织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有关情况如下：东阿县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项目于2024年4月开工，该渠道为县城区主要防汛排水干渠，施工

项目全长7.55公里。建设施工内容包括河道开挖、新建污水管道、盖板涵拆除新建、桥底清淤、护栏安装等。经调查，寿县鸿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施工中存在环境噪声污染行为。

经调查，该场地为六和新村设立的瓜秧暂存处。现场查看，该处除瓜秧外，存在少量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破衣服和旧洗手池）及雨后遗留雨水。

1.关于毒气罐车进入园区问题：举报内容所反映的有毒罐车进入园区，实为运输液氯、液氨的专用车辆，液氯、液氨是化工园区主要产品。为保障危化品车辆运输安全，园区实施封闭化管理，

规范危化品运输车辆行驶路线和行驶秩序，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过专用卡口和专用道路按规定出入园区，不存在危化品车辆集聚园区卡口及乱停现象。2.关于偷埋排污管道的问题：茌平化工园区

内建设一座工业污水处理厂，园区内排污企业均采用地上明管将污水排入茌平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其中化工企业污水采用“一企一管”的方式排入污水处理厂。偷埋排污管道的情况不属

实。

7月26日，冠县县政府组织东古城镇政府、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县卫生健康局等部门工作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处理，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信访件反映倾倒建筑

垃圾和生活垃圾以及部分医疗垃圾问题点位，位于冠县东古城镇陈井村东南角309国道路南、胜德燃气南侧，属于冠县万臻汽车销售有限公司。1.关于倾倒建筑垃圾问题。经核查，举报地点为东

古城镇原陈井村砖窑厂，该窑厂于2017年拆除，拆除后建筑垃圾一直未进行清理，现该窑厂厂区租赁给冠县万臻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进行物流园停车场建设。因地势较低，用建筑垃圾进行平整场

地，并非私自倾倒建筑垃圾。根据聊城市《关于印发〈聊城市规范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工作方案〉（修订版）的通知》，建筑垃圾可用于工程回填、堆坡造景、低洼填平、土地整治等综合利用。2.关于

倾倒生活垃圾问题。现场发现的少量生活垃圾，是加气站人员和施工人员在施工生活中产生的少量生活垃圾，现已清理完毕。现场已安装摄像头，进行场地全方位监控，严防建筑生活垃圾非法

处置。3.关于倾倒医疗垃圾问题。使用挖掘机对举报地东、东南、中、西四处点位进行了挖掘，平均挖掘深度约3米，未发现信访举报反映的倾倒医疗垃圾问题。

7月26日，高唐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高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反映的金城贵园小区位于高唐县城区鼓楼路北侧，2021年

开始建设，2024年初居民陆续入住。该小区东邻汇鑫宾馆、西邻裕华园小区、南邻山东合盛化纺有限公司（距离约100米左右）、北侧为空地。执法人员对金城贵园小区居民进行了走访调查，居民

表示在7月24日晚至25日期间闻到异味，怀疑为山东合盛化纺有限公司排放废气所致。信访反映的“合盛化工厂”全名为山东合盛化纺有限公司，该公司2007年开工建设，2008年1月投产，环保

手续齐全，为排污许可登记管理，产品为帘子布、帆布。该公司异味为浸胶工序所产生，浸胶废气经喷淋塔+活性炭吸附处理后排放。经现场核查，浸胶工序未生产，现场未闻到异味，调取该公司

7月20日以来视频监控，显示浸胶工序在7月24日中午至25日夜间处于生产状态。执法人员随即查阅了2024年以来的污染设施运行台账，未见异常。经向公司负责人了解，该公司近期无订单，

浸胶工序无生产计划。因生产工况达不到检测条件，无法进行检测，待其正常生产时，再进一步对异味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7月26日，阳谷县党委、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大布乡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处理。经查，举报人反映的两家鹅毛加工厂实际为山东金良羽绒制品有限公司，该

公司环评批复、验收及排污许可等环保相关手续齐全。该公司建有处理规模3000m3/d吨的污水处理站一座，采用水解酸化+多级接触氧化处理工艺，安装了水质在线自动检测系统并与环保部门

联网。1.关于“工厂向地下排水”的问题，现场核查时，该公司未生产，废水未排放。正常生产时该企业生产废水经污水站处理后，约80%回用、20%达标外排；生活废水排入污水处理站处理。废水

间歇排放，调阅环境自动检测监控系统，废水稳定达标排放。7月26日，阳谷县分局委托阳谷县环境监控中心和山东聊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该公司地下水（两眼取水井）、废水总排口上下游地

表水进行监督性检测，其中地下水检测结果同本地地下水本底值相近，未发现向地下排放废水的行为；废水总排口水质检测结果符合相关标准要求。2.关于“导致周边农作物死亡”的问题，现场

勘查该公司位于大布乡张董村西南，厂区周边部分为耕地种植玉米，部分用于木材旋皮加工厂的晾晒场，采用无人机勘察、现场勘验及走访均未发现农作物死亡现象，大布乡人民政府及张董村村

委会出具了当地未发生农作物死亡的证明。

7月26日，莘县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及相关部门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反映的排放污水问题。经调查，聊城东染化工有限公司未生产，环保手续齐全，为排污许

可重点管理。该公司产生的污水集中收集通过公司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经“一企一管”排入莘县化工产业园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不外排，厂区内未发现有其他废水排放口，未发现有向地下排

放污水的情况。群众反映的马颊河发源于河南省濮阳市，于莘县董杜庄镇流入山东省境内，距离该公司约40公里，故该公司不存在向马颊河排放污水的问题。2.信访反映的马颊河使用建筑垃圾

填堵问题。经排查，该公司周边仅有一条河道为文明寨沟，位于公司西侧1000米左右，此沟为农田灌溉沟渠，未发现有建筑垃圾填堵河道的问题。

是否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不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不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不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不属实

不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冠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和贾镇政府加大监管

力度，督促养殖户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确保粪污综合利

用。

督促运维单位进一步采取降噪措施，一是在处理站设备间南侧

和西侧安装隔音板，二是对曝气风机安装隔音棉等材质加工制作的

隔音罩。7月28日已全部安装完成。

已督促停车场负责人对建筑垃圾进行清理，并采取洒水降尘措

施，做到常态化管理，减小扬尘的产生。

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和定远寨镇政府加大监管力度，督促企

业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确保达标排放。

为保障群众利益，督促餐饮单位在排口加装1台油烟净化设备，

进一步增强油烟处理效果。

市生态环境局东阿县分局将加大对企业的巡查力度，督促山东

聊城北方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对污水溢流池和浆液污泥搅拌池进行密

闭，并加装废气管道，将臭气引入喷淋塔+生物除臭设施处理；要求两

家企业加强内部管理，确保配套异味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减少异

味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已将河道内漂浮垃圾打捞完毕，下一步，新区街道将加大周公河

日常巡查力度，及时关注周公河水质情况及河道内是否存在垃圾，发

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配合相关部门及时处理。

无

该企业对切割工序进行二次封闭作业，并安装除尘收集设施。

1. 东昌府区政府已责令柳园街道将河沟内积水抽排至污水管

网。2.柳园街道制定处理措施，对建筑垃圾进行彻底清理。目前正在

办理建筑垃圾运输审批手续，力争手续审批后5日内对回填部分建筑

垃圾清理完毕。

高唐土地发展有限公司已于7月28日上午将该地块建筑垃圾全

部覆盖完毕。

积极推动案件查处进程，继续严格按法律程序推动案件查处进

程，达到法定时限后立即移交法院裁决。该地块土地利用现状为耕

地、林地，不涉及基本农田。鉴于现场已形成取土坑，经尹集镇政府

与陈堤子村委会协商，拟通过办理设施农用地备案的方式，在该地块

开展水产养殖，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村级集体收入。同时，对占

用耕地部分按规定落实进出平衡，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

无

责令该公司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避免环境违法行为的发生。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将联合市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东城街道办事处加大监管力度，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生态

环境主体责任，确保依法依规生产作业。

存放铣刨料已清理，新区街道将加大对该范围的日常巡查力度，

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区分局和东城街道办事处加大监管力度，确

保设施正常运行。

一是组织人员清理河面垃圾，二是引导周边居民连续三天开展

灌溉作业，原积存的农灌用水已基本引入农田，现上游来水水体清

澈。

无

根据现场情况，督促该公司立即进行了整改。对车间及配送车

辆立即清洁，消除异味。生产过程产生的蛋壳采用塑料袋密封打包

处理，打包后放入带盖垃圾桶进行临时存放。喷洒除味剂并记录喷

洒台账，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气味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1.临清市公安局已明确新华路街道派出所负责该处噪声问题，并

安排专职人员，专人专岗，错时巡查、定点巡逻，强化噪声管控力度，

对违规使用高音音响行为依法查处。2.临清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制定

了广场音响使用时间和最大播放音量等，公告警示牌已安装到位。3.新

华路街道办事处对涉及广场内音响设备的组织参与者进行了登记管

理，明确责任，防止出现违规使用音响现象的发生。

无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考虑到噪声因素，除特殊工艺要求的施工，

尽量避开干扰时段，降低因噪声对周边村庄的影响；物料运输车辆夜

间行车时车速控制在15-20km/h，行车时禁止鸣笛，降低因行车速度

造成的振动及噪声；同时，在车辆运输沿线与施工出入口加大洒水频

次，降低扬尘发生的可能性。

无

医院已主动消除噪声源，执法人员已要求相关人员以此为鉴，对

类似排风扇产生噪声问题进行检查整改。

东阿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已责令施工单位停止夜间施工

扰民行为，对该公司下达立即整改通知书，拟对该公司处罚款五千元

整。

东昌府区政府责令加强对该处蔬菜秧秆暂存处的巡控管理，严

禁随意倾倒除蔬菜秧秆以外的其他垃圾。同时，做好雨季雨水排放

工作，避免积水情况再次发生。

无

1.现场进行了全面覆盖，生活垃圾已清运至东古城垃圾转运站进

行无害化处理。2.冠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东古城镇政府加强监管，现

场已安装摄像头，进行场地全方位监控，严防建筑生活垃圾非法处

置。

1.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和高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加大监管

力度，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减少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2.加强对该公司巡查力度，待恢复正常生产后，对其污染物排

放情况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依法依规对其进行处理。

无

无

办结目标

严格落实养殖主体

责任，严防环境违法问题

发生。

加强日常监管，最大

限度降低噪声对居民影

响。

常态化管理，减少扬尘。

严格落实企业主体

责任，严防环境违法问题

发生。

加强对噪声和油烟

排放的监督检查，防止扰

民现象发生。

督促企业污染治理

设施运行正常，持续稳定

达标排放。

立行立改、加强巡

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无

督促企业加强管理，

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

染物规范科学收集处理，

减少无组织排放及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

整改到位，确保群众

满意。

加强巡查，发现问题

及时整改。

查处整改到位。

无

企业方面，加强企业

巡查监管，促进企业规范

生产，避免环境违法行为

发生，待检测结果出具后

进一步处理。管网设施

维护方面，嘉明经济开发

区积极向上级申请资金，

清理管网内淤泥、疏通排

水设施，并做好汛期积水

的抽排工作。

督促企业落实主体

责任，加大监管力度，形

成合力，防止对群众生产

生活造成影响。

立行立改、加强巡查。

立行立改。

立行立改。

无

7月26日，该企业已

经对车辆进行清洗消毒、

清理临时存放的蛋壳，现

已整改完成。

建立长效机制，防止

娱乐噪声对周边居民生

活造成影响。

无

减少因施工造成的

噪声影响。

无

加大巡查力度，加强

对市人民医院的监督检

查工作。

持续加强对所有在

建项目施工的督导巡查，

防止夜间施工造成扰民。

加强巡查监管，发现

问题及时整改。

无

立行立改。

立行立改。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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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阶段

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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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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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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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阶段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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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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